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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549      股票简称：厦门钨业      公告编号：临-2016-016 

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福建稀土集团在福建省高院提起 

确认合同有效之诉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. 本案是民事诉讼，案由是“股权转让纠纷”。本案目前处于第一审阶段，

尚未开庭审理。 

2. 本案原告是福建省稀有稀土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简称“福建稀土集团”），

本案被告是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修水巨通”），本公司拟收购的

32.36%股权所在公司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江西巨通”）是本案第三人。 

3. 福建稀土集团认为，鉴于修水巨通对其与福建稀土集团之间关于江西

巨通 48%股权转让的交易出现悔意，不仅不认可福建稀土集团基于本次股权转让

取得的江西巨通股权，还试图推翻本次股权转让，多次阻碍福建稀土集团行使作

为江西巨通股东所享有的权利，因此，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，福建稀土集团特此

提起本案诉讼。福建稀土集团提出前述意见的事实和理由，详见本公告正文第二

部分。 

4. 本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，本案不会对本公司的本期利润、期后利润

及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但如果法院支持福建稀土集团的诉讼请求，将有利于

本公司收购福建稀土集团名下江西巨通的 32.36%股权这一关联交易的顺利实施。

本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一、 本案的受理情况 

2016 年 5 月 16 日，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福建稀土集团发出的《关于福建稀

土集团在福建省高院提起确认合同有效之诉的通知》（简称“通知”）。通知称，

鉴于修水巨通对其与福建稀土集团之间关于江西巨通 48%股权转让的交易出现

悔意，不仅不认可福建稀土集团基于本次股权转让取得的江西巨通股权，还试图

推翻本次股权转让，多次阻碍福建稀土集团行使作为江西巨通股东所享有的权利。

福建稀土集团已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（简称“福建省高院”）提起确认《股权

转让协议》有效之诉，起诉修水巨通，并将江西巨通列为第三人，要求确认福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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稀土集团和修水巨通及江西巨通于 2013 年 9 月 5 日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

其项下的股权转让交易合法有效，福建稀土集团基于该协议取得的江西巨通股权

归福建稀土集团所有（简称“本案”）。 

福建省高院已经受理了本案，案由是“股权转让纠纷”，案号是“（2016）闽

民初 40 号”。 

本案当事人包括： 

1.原告：福建稀土集团，住所：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 1 号 20 楼，法定代表

人：陈军伟，职务：董事长 

2.被告：修水巨通，住所：江西省修水县工业园吴都工业区，法定代表人：

刘典平，职务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

3.第三人：江西巨通，住所：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万福经济技术开发区，法

定代表人：黄长庚，职务：董事长 

二、 本案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 

1. 福建稀土集团提出的诉讼请求 

福建稀土集团向福建省高院递交的《民事起诉状》提出了以下诉讼请求： 

（1）判决确认福建稀土集团、修水巨通和江西巨通于 2013 年 9 月 5 日签订

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其项下的股权转让交易合法有效，福建稀土集团基于该协

议取得的江西巨通股权归福建稀土集团所有；（注：涉案金额为人民币

900,745,162.76 元）； 

（2）判决修水巨通向福建稀土集团支付因本案而支出的全部律师费用（包

括本案所有诉讼程序的律师费用，暂计至本案第一审诉讼程序的律师费用金额为

人民币 4,710,726 元）； 

（3）判决由修水巨通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。 

2. 福建稀土集团提出的事实和理由 

为支持上述诉讼请求，福建稀土集团在《民事起诉状》中陈述了下列事实和

理由：  

2013 年 9 月 5 日，福建稀土集团、修水巨通和江西巨通签订《股权转让协

议》。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的约定，修水巨通将其当时持有的江西巨通 48%股

权转让给福建稀土集团，福建稀土集团同意按该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之规定受让前

述江西巨通股权。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订后，福建稀土集团、修水巨通和江西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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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按约定完成了该协议项下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将江西巨通 48%

股权变更登记至福建稀土集团名下。 

但修水巨通现对本次股权转让出现悔意，不仅不认可福建稀土集团基于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取得的江西巨通股权，还试图推翻本次股权转让，多次阻碍福建稀

土集团行使作为江西巨通股东所享有的权利。福建稀土集团认为，《股权转让协

议》各方当事人均是合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，并且

各方当事人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项下的意思表示真实，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合法有

效。在本案中，福建稀土集团和修水巨通双方对本次股权转让的合法、有效性存

在对立看法，故需确认方能有效维护福建稀土集团的合法权益。 

三、 本案对本公司本期利润、期后利润及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 

本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，本案不会对本公司的本期利润、期后利润及日常

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但如果法院支持福建稀土集团的诉讼请求，将有利于本公司

收购福建稀土集团名下江西巨通的 32.36%股权这一关联交易的顺利实施。本公

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  

1. 福建稀土集团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发出的《关于福建稀土集团在福建

省高院提起确认合同有效之诉的通知》； 

2. 福建稀土集团向福建省高院递交的《民事起诉状》； 

3. 福建省高院送达福建稀土集团的《受理案件通知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5 月 17 日 

 


